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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出土文献有关法律和民事事务中存在

名为“命”的身份认定行为，并在身份认定的原

因、根据、行政手续、权利义务、附带条件等方

面，呈现出渐趋成熟的行政化运作机制，还在秦

汉时期以技术和技能为要求的专业领域中呈现

出更为典型的意义。这就为理解走马楼西汉简

《都乡七年垦田租簿》“乐人婴给事柱下以命令

田不出租”句中“命”字的意义提供了帮助。《都

乡七年垦田租簿》中“命”字以“以命令”的连读

形式出现以及所呈现出的意义，能够成为乐人

参与公职性服务过程中存在身份认定行为的证

据。而对“命”的行政运作机制及特点等问题的

讨论，不但有利于对秦汉时期乐人这一身份做

出更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而且还能够进一步

发现乐人身份所包含的更多信息，并对秦及汉

初音乐机构设置及演变等重要问题的讨论，提

供以往研究极少触及的内容。

一、秦汉出土文献中的“乐人”及其

身份问题

秦汉时期音乐机构的存在形态及其相关问

题，一直以来都是相关史学和文学领域研究的

重要内容，而由于受到文献材料的框限，相关问

题的研究难有新见，甚而止步不前。幸运的是，

秦汉出土文献中出现的数则含有音乐机构及乐

“命”与乐人的身份认定及行政运作机制*
——以出土秦汉简牍文献为中心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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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秦汉出土文献所涉及的法律和民事事务中存在的“命”，是对“命者”认定或赋予新的罪名或身份的

一种行政行为，并体现出必须履行某种手续或程序的行政管理的性质。这种名为“命”的身份认定行为，在秦汉

时期以技术和技能为要求的专业领域中，同样呈现出更为典型的意义，而对于在技术和技能方面有着更高水准

要求的“乐人”来说同样如此。乐人身份认定的行政行为，至迟在战国晚期秦及秦代的“外乐”“左乐”“乐府”等

音乐机构中就已经存在，并表现出了较为成熟的行政运作机制和特点。上述问题的讨论，有利于对秦汉时期

“乐人”这一身份进行更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通过“命”赋予乐人身份的行政行为，是基于公职服务乐人的岗

位编制（员额）而决定的，对于从事公职服务的乐人启动“命”的行政程序，其乐人身份所附带的系列条件也会缘

于其职务而发生和存在。与“左乐”“乐府”中带有人身依附性质的公职服务不同，在“大祝”的统属下以“践更”

形式服务于“外乐”，有可能是秦及汉初“乐人”这一身份的职务特性。

关键词：秦汉出土文献；命；乐人身份；认定机制

中图分类号：K877.5；K2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2）03-0077-09

77



2022年第 3期

人的资料，为秦汉时期音乐机构存在形态及其

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创造了新契

机。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岳麓秦简中一则以

“虏学炊”三字起首的律文。律文中“虏学炊”的

“炊”字，《岳麓书院藏秦简（肆）》整理小组以为

“当读为吹”，又注云：“学吹，当指学习吹奏乐器

等技艺。”由于律文中还出现了“左乐”“乐府”等

音乐机关的名称，初步判断，上述律文的性质，

是针对在音乐机关学习“吹”“讴”技艺并获得豁

免优待的虏人，如果逃亡则如何给予惩罚的法

律规定。律文上述内容虽然属于“亡律”性质，

但是因为涉及“左乐”“乐府”等音乐机构，又与

“虏”如何学习乐器吹奏及讴歌艺术有关，致使

其具有了重要的史料学价值。有鉴于此，我们

尝试从“隶臣妾与移民的双重身份”“‘免为学子

炊（吹）人’的豁免优待”“作为‘学子’的年龄与

傅籍”三个方面，考察秦音乐机构对学吹的“虏”

的职业性选择和管理，以及相关的专业学习安

排。并在上述三个方面得出了较为明确的认

识：“学炊（吹）”的“虏”具有隶臣妾和移民的双

重身份。因此与普通的隶臣妾存在差异，并在

身份地位上高于其他性质的隶臣妾，律文中“虏

学炊（吹）”而能够“免为学子炊（吹）人”，就应该

与上述情况有关。此外，“学子”与“炊（吹）人”

属于两种身份系列，“免为学子炊（吹）人”，应该

是“免而为学子”“免而为炊（吹）人”的简说。“学

子”是获得豁免优待的第一个身份，如果学习合

格，他们将获得“吹人”的正式身份，进而成为职

业乐人。在秦汉出土法律文献有关“史”“卜”

“祝”及“畴官”的培养规定中，均有年龄、身份、

学期等方面的要求。由于吹奏乐的学习难度较

大，所以“虏学炊（吹）”的年龄可能会更早［1］。

上面有关岳麓秦简“虏学炊（吹）”律文相关

问题的研究，实际上已经涉及战国晚期秦及秦

代音乐机构设置及其职能问题，而上述问题的

核心则是有关学习人员的来源、选拔、培养，以

及与之相关的管理等问题。上述问题在学术界

以往的研究中大都少有触及，亟待进一步研究

和探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注意到长沙走马

楼西汉简《都乡七年垦田租簿》簿文，其在“出田

二顷六十一亩半租卅三石八斗六升乐人婴给事

柱下以命令田不出租”记录中，所涉及的乐人因

公职性服务而得到“田不出租”豁免优待，能够

与岳麓秦简“虏学炊（吹）”律文所提供的信息互

为补充和说明，进而关联到这种豁免优待与公

职性服务的岗位编制等问题。

有鉴于此，我们尝试从《都乡七年垦田租

簿》“出田二顷六十一亩半”与乐人人数及编制、

豁免行为所反映的对乐人的需求两个方面进行

考察，进而发现《都乡七年垦田租簿》中享受“田

不出租”豁免优待的乐人，应该存在一个“定

数”，而“二顷六十一亩半”就是按照这个“定数”

而从总垦田面积中划拨出的免租田。根据其时

一个劳力耕十亩上下、户均二十亩左右的常识

性数据，则“二顷六十一亩半”的“出田”，大约由

十三个左右的乐人平均分配。因此“出田二顷

六十一亩半”，应该是按照“给事柱下”的十三个

左右的乐人人数而核定的。上述十三个左右的

乐人人数，也应该是乐人公职性服务的“岗位编

制”情况的反映。这也就决定了上述乐人与“给

事柱下”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乐人与相关服务

机构的岗位编制的关系，意味着“田不出租”豁

免优待，是与公职性服务的岗位编制联系在一

起的，是这种岗位的附加条件，没有岗位就没有

豁免优待。因此，《都乡七年垦田租簿》所反映

的乐人与“田不出租”的关系，至少说明了上述

乐人在专业技能和身份两个方面，都是得到政

府相关管理机构认可的人员。据此，如果将上

述乐人与岳麓秦简“虏学炊（吹）”律文中服务于

“左乐”“乐府”的乐人、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乐

人讲气（乞）鞫案”中名为“讲”的乐人、《二年律

令·史律》中杜主祠乐人进行比较，则会发现上

述乐人可以分为完全的自由人、罪人和罪人身

份得到豁免的庶人三种类型，《都乡七年垦田租

簿》《奏谳书》《二年律令·史律》中出现的乐人，

应当属于第一类［2］。

由上面的讨论可以发现，《都乡七年垦田租

簿》《奏谳书》《二年律令·史律》中出现的乐人，

实际上是一个身份名词。从传世文献相关记载

上看，秦汉时将史、卜、祝一类专业人员从事公职

性服务，称为“给事柱下”，然而却从无提及“乐

人”①。因此，《都乡七年垦田租簿》直言“乐人婴

给事柱下”，应该只是对乐人享受“田不出租”事

实的简述性记录，其中省略了与祝的关系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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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情况就为理解乐人的身份问题提供了帮助，

反映出上述简文背景时代所存在的乐人通过与

祝的“属”的关系，而从事公职性服务的事实。

对此，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乐人讲气（乞）鞫

案”中“乐人讲”的乐人称谓，就能够说明问题。

案例中乐人称谓共出现三次，其中两次在“讲”

的乞鞫中，第三次在盗牛者“毛”的供词中。乞

鞫中的“乐人”两前有“故”字，而在“毛”的供词

中则直接称“乐人讲”。正是这种“故乐人”与

“乐人讲”两种表述形式的不同，反映出了乐人

作为身份标示的特殊属性③。“故乐人”的表述形

式不论是否是“讲”的自称，首先是得到了雍、汧

地方行政机构的认可，而廷尉终审文书中同样

沿用这一称谓，则进一步说明还得到了中央政

府层面的认可，说明这一表述形式符合当时的

法律规定或相关行政规范。考虑到奏谳文献的

性质而可能出现审讯记录或文书的再次组织整

理的情况，“故乐人”应该是针对“讲”被定罪服

刑以后失去乐人身份的特殊性而形成的。从这

个意义上看，这个乐人称谓具有可以在民事事

务和行政行为乃至法律关系中标示身份的性质

和作用。此外，“乐人讲”公职性服务的性质是

“践更”，其服务的对象是“外乐”。因此，“讲”与

“外乐”的关系，可以用今天的雇员与服务机构

的雇佣关系来比照。这就意味着这个乐人称

谓，既是身份，也具有某种从业资格的作用。也

就是说“讲”得以被称为乐人，意味着他同时具

备了与乐人身份相关的资格和技能，所以才能

得到“践更外乐”的工作④。

由上而论，与作为身份名词的乐人相关联

的，则是资格和技能。《都乡七年垦田租簿》“给

事柱下”的乐人、《奏谳书》被定罪服刑之前名为

“讲”的乐人、《二年律令·史律》的杜主祠乐人，

应该都是获得这种乐人身份并具有相应的资格

和技能的人员。显然，上述人员的乐人身份绝

非轻易得来，也非民间约定俗成，其获得和认定

应该属于政府主导的行政行为。这就势必引发

一个更为值得关注的问题，那就是这种乐人身

份是如何被认定的。既然乐人的“给事柱下”或

“践更外乐”具有公职性服务的属性，那么这种

身份认定行为也就具有了国家层面的行政运作

的性质。因此，乐人身份的认定程序，也就表现

为相关管理机构的行政运作机制。

显然，学术界针对秦汉时期有关乐人身份

的认定程序和运作机制等问题的研究，由于相

关文献材料的匮乏而少有触及。走马楼西汉简

《都乡七年垦田租簿》“乐人婴给事柱下以命令

田不出租”句中“命”字的出现，能够成为乐人参

与公职性服务过程中存在身份认定行为的证

据，而“命”的身份认定行为在秦汉出土文献有

关法律和民事事务中较多存在的事实，又为前

述证据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文献材料方面的支

撑。不可否认，关于“命”的行政运作机制及特

点等问题的讨论，不仅有利于对秦汉时期乐人

这一身份的认定情况进行更为深入的了解和认

识，而且有助于对汉初音乐机构存在形态及设

置情况、所辖乐人的管理等问题进行更为深入

的探索。

二、法律和民事事务中“命”的表现

形式和特点

岳麓秦简有两条涉及“不得”而“命之”规定

的律文，其原释文如下：其一，“城旦舂亡而得，

黥，复为城旦舂；不得，命之，自出殹（也），笞

百”。其二，“城旦舂司寇亡而得，黥为城旦舂，

不得，命之，其狱未鞫而自出殹（也），治（笞）五

十，复为司寇”。上述律文均是针对罪人逃亡之

后“得”与“不得”两种情况的法律规定。从内容

上看，“亡”是背负罪名的逃亡，如果对这种逃亡

行为追究法律责任，其前提是要捕获罪人而使

其归案，因此也就涉及“得”与“不得”的问题。

而律文中的“命之”都与“不得”构成因果关联，

说明“命之”是“不得”所采取的法律措施，其所

针对的是在背负罪名而逃亡的罪人中没有自首

或隐匿而捕获不得的人。关于“命之”，简文注

释者解释为“出告示缉拿”［3］77。上述认识虽然

在律文意义的理解上颇为妥帖，但是却在“命”

的语用实践方面缺少有力的根据和更为合理的

解释。值得注意的是，《二年律令·具律》中也有

相关内容的律文可比照参考。如：“其以亡为

罪，当完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不得者，亦以其

罪论命之。”对此，简文整理者解释为：“命，确认

罪名。”并引《汉书·刑法志》“已论命复有笞罪

“命”与乐人的身份认定及行政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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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皆弃市”注引晋灼“命者名也，成其罪也”以

为证［4］25。考虑到律文中的犯人已经“以亡为

罪”，所以“不得”就是尚未捕获的意思。对此，

《具律》另一条律文：“有罪当完为城旦舂、鬼薪白

粲以上而亡，以其罪命之。”说的也是这种情况。

显然，与上引岳麓秦简律文不同，《二年律

令·具律》两条律文在“以其罪论命之”和“以其

罪命之”的表述上显得更为复杂，其中“以其罪”

的“罪”当分别指“以亡为罪”和“有罪当完为城

旦舂、鬼薪白粲以上”。这样一来，“以其罪论命

之”和“以其罪命之”就可以理解为根据或援引

“前罪”而“定罪”的意思。而这里存在疑惑的地

方是，如果上述律文中“命之”的对象都是背负

罪名的逃亡者，那么在罪名已经确认的前提下，

何以需要再次“确认罪名”？对此，我们注意到

上述律文中的罪人实际上是属于再次犯罪的情

况，是在“前罪”基础上又犯下“亡”罪。从这个

意义上看，对于“以其罪论命之”和“以其罪命

之”的表述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那就是在

“前罪”基础上再针对逃亡行为进行定罪的意

思。而借由“命之”而形成的罪名，应该是在“前

罪”基础上再迭加“亡”罪。例如《二年律令·亡

律》有“诸舍亡人及罪人亡”的表述，这里的“亡

人”与“罪人亡”都属于“亡”的性质，但是后者是

“罪人+亡人”，显然与单纯的“亡人”或“罪人”不

同。这样看来，上述律文中“命之”的对象是背

负罪名而逃亡且捕获不得的罪人，其罪名应该

就是“罪人亡”。以睡虎地秦简《封诊式》所载

“□捕”爰书为例⑤。这是一则捕获逃亡罪人的

案件，其特殊性在于追捕者的身份同样是逃亡

者。因此“甲”与“丙”都有“前罪”，又都是在“前

罪”基础上的逃亡，所以都属于“罪人亡”，只是

“盗+亡”与“贼+亡”的区别。

由上文的讨论可知，关于“命”字意义的认

识，《二年律令·具律》“确认罪名”的注释值得肯

定。虽然上引岳麓秦简律文中“命之”的定罪行

为是针对背负罪名而逃亡的罪人，但是“命”的

“定罪”的意义却是清楚明确的。然而，参考《汉

书·刑法志》注引晋灼“命者名也，成其罪也”的

解读，则提示我们注意到，以“确认罪名”来解释

“命”还不能充分揭示“命之”所反映的定罪情况

的本质和特殊性。从“命之”构词形式的角度上

看，其所反映的显然是一种名为“命”的定罪形

式，并且还清楚地呈现出这种定罪形式的程序

性特征，也就是所谓“成其罪”的“成”的过程。

《二年律令·捕律》有“杀伤群盗、命者，及有罪当

命未命”的表述。其中“命者”当指按照某种定

罪条件已被定罪的人，而“有罪当命未命”显然

相对于“命者”而言，意为符合某种定罪条件应

当被定罪而尚未定罪的人。因此，从程序上看，

“命者”即指完成了“命”的定罪程序的罪人，而

“有罪当命未命”显然是指尚未完成上述程序的

罪人。显然，律文“命者”和“有罪当命未命”的

语用实践本身，即在以程序性来强调这种定罪

行为的特点。换一个角度来看，“有罪当命未

命”的表述还意味着对于“罪人”来说，存在“当

命”和“不当命”两种类别，而“当命”又存在“已

命”和“未命”两种情况。从这个意义上看，“命”

的程序性特征，实际上是要求“当命”的罪人，履

行“命”的定罪程序而使其成为“命者”。显然，

这才应该是上引岳麓秦简中“命”所反映的定罪

情况的本质和特殊性。

上述认识还可以在《二年律令·捕律》相关

律文中得到佐证。《捕律》第 152简和第 153简，

是有关缉捕罪人时，如果因格斗杀伤或自杀而

要如何处理购赏的规定。律文将被追捕的罪人

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盗贼、罪人，及以告劾逮捕

人”；第二类是“群盗、命者、及有罪当命未命”。

显然，上述两类罪人是相对而言的，并且构成了

相对应的关联，而其中“罪人”与“命者”的对应

和称谓，恰恰反映了作为“罪人”有无经过“命”

的定罪程序的差别。对“罪人”以履行“命”的程

序而使其成为“命者”，便在“等级”上成为高于

“罪人”的罪人。因此，我们能够在《捕律》第 152
简和第 153 简中看到“罪人”与“盗贼”位于同

列，而“命者”却与“群盗”位于同列的情况。《二

年律令·盗律》言：“盗五人以上相与功（攻）盗，

为群盗。”而对于“群盗”的处罚则远远高于

“盗”。《盗律》言：“群盗及亡从群盗……皆磔。”

上引《捕律》在罪人追捕系列上将“命者”与“群

盗”列为同一个级别，这显然是在罪行等级方面

与“群盗”等同情况的反映。缘于此，也就在追

捕的力度、强度和购赏等方面，高于“不当命”的

“罪人”，而与“群盗”相等同了。

80



上述情况提示我们注意到，上引岳麓秦简

中“命之”的特殊性，就体现在以履行“命”的定

罪手续，而使普通罪人成为“命者”的程序性上

面。“命者”是经过“命”的定罪程序的罪人。这

个定罪程序的特点，是在赋予罪人新的罪名的

同时，还增添了一系列附加条件，即如罪行等级

的提升、追捕力度的增强、购赏级别的提高等。

而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附加条件与“命”的定罪

程序的完成，即新罪名的确立之间相互联动。

显示出“命”的定罪程序一旦启动，其追捕机制

也随即被激活。从这个角度看《岳麓书院藏秦

简（肆）》“出告示缉拿”的解释，确有一定的道

理。显然，上述情况能够为“命”的行政行为已

具机制性的认识提供有力的说明。

由上文的讨论可知，“命”作为一种定罪形

式的核心，就是在明确“当命”的前提下，赋予

“命者”一个新罪名并附带系列条件。对此，如

果将“命”的法律性因素去掉，那么其所还原的，

实际上就是一种因赋予“命者”新身份而需要履

行某种手续的行政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在秦

汉出土法律文献中，同样能够看到这种行政行

为在民事事务中存在的情况。即如《二年律令·
亡律》言：“奴婢为善而主欲免者，许之，奴命曰

私属，婢为庶人。”秦汉时期允许主人行使其免

除隶妾或奴婢身份的权利，同时也承认其给予

免除者新身份的权利。而上述过程分为两个阶

段，前者是“免”而后者是“命”；前者针对原身份

而免除，后者在原身份免除的基础上赋予新身

份，而正是这种赋予新身份的行为才可以称为

“命”。如此，履行了“命”的手续的隶妾或奴婢，

实际上就是“命者”，“私属”和“庶人”就是“命

者”的新身份，并且在获得新身份的同时，新身

份所附带的系列条件（权利和义务）也随即被激

活。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免”的行为并非随意

而为，而是需要符合某些条件，从所引律文看，

就是“奴婢为善而主欲免”。显然，这与作为定

罪形式的“命”需要明确“当命”的情况，在道理

上是相通的。对此，岳麓秦简《为狱等状四种》

“识劫 案”中，“ ”由“妾”而“庶人”的身份转

变情况，或能说明问题。案例中“ ”本为其主

人“大夫沛妾”，而“沛妻危以十岁时死，沛不取

（娶）妻，居可二岁，沛免 为庶人，妻 ”。这里

“沛免 为庶人”涉及两个方面的事件：一是免

除“ ”妾的原身份；二是赋予“ ”庶人的新身

份。为此，“沛”为“ ”履行了相关手续：“沛免

为庶人，即书户籍曰：免妾。”由此可知，“沛免

为庶人”完全符合“奴命曰私属，婢为庶人”的

“命”的程序。

而如果从案件“书户籍曰免妾”所存在的瑕

疵或疏忽上面做进一步考察，则更能说明问

题。从案件所提供的信息可知，“沛免 为庶

人”的同时“妻 ”。显然，“妻 ”的结果，是将

“ ”由“免妾”再赋予“大夫妻”身份。为此，

“沛”为“ ”同样履行了相关手续，只是这个“手

续”仅仅停留在“宗”“里”层面⑥。这说明“ ”不

但在事实上已经成为“沛”的妻子，而且还获得

了“宗”“里”的认可，得以行使在“宗”“里”的权

利和义务。然而，这个案件被奏谳的原因之一，

就是“ ”的身份是“大夫妻”还是“庶人”的疑

问。因为“卿（乡）唐、佐更曰：沛免 为庶人，即

书户籍曰：免妾”，但是“沛后妻 ，不告唐、更。

今籍为免妾。不智（知）它”。显然，上述情况又

说明，民事事务中“命”的身份认定行为，不但需

要民间血缘关系组织（“宗”）和社会基层组织

（“里”）的认可，还必须严格遵循法定的登记手

续和备案程序，原身份的免除和新身份的赋予

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

从上文所讨论的有关“命”的民事事例看，

与法律意义上的“不得”而“命之”相比，虽然在

因由、对象、性质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

在定名、程序性、附带条件等方面是相通的。这

说明以“命”的形式使“当命”成为“命者”的做

法，在相关法律和民事事务中都是存在的。而

值得注意的是，借由“识劫 案”可知，民事事务

中“命”的行为，更以其严格的登记手续和备案

程序，以及“宗”“里”认可的周全性为特点，其机

制性和程序化运作程度似乎更高。而之所以如

此，恐怕就是因为民事事务中的“当事者”，牵涉

更多层面（“宗”“里”）的关系。而这种多层面的

关系，又是各种权利、义务、利益的行使或交换

的社会和经济联系的体现，这一切都与新旧身

份的转换相关联。案例中“沛”的“籍为免妾”而

不是“大夫妻”的失误或疏忽，恰恰能够反映出

“命”与乐人的身份认定及行政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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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命”的行政运作机制已经颇为完善和

成熟的事实，自然也呈现出这种行政运作机制

所独有的特性和特点。

由上面的讨论，或可对秦汉出土文献法律

和民事事务中“命”的表现形式和特点做出总

结：“命”是对“命者”赋予或认定新的罪名或身

份的一种行为，而且不论是在法律还是民事事

务中，都体现为必须履行某种手续或程序的行

政管理的性质。因此，作为行政管理行为的

“命”，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手续或程序；二是罪

名或身份。

三、“命”与“乐人”身份的认定

上面所讨论的名为“命”的身份认定行为，

在秦汉时期以技术和技能为要求的专业领域

中，同样呈现出更为典型的意义。从常识上看，

如若获得与专业技能相关的职业身份，先是需

要学习，并在某种形式的考核中合格，然后是身

份认定，并获得相应的身份，而后者应该就是

“命”所表示的身份认定程序。在秦汉出土文献

所反映的以技术和技能为要求的专业领域中，

上述情况包括两个阶段并相互衔接。

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均工”言：“能先

期成学者谒上。”又言：“盈期不成学者，籍书而

上内史。”这里的“成学”用作名词，意味着已经

“学成”并有资格获得“工”的身份。《二年律令·
史律》言：“以祝十四章试祝学童，能诵七千言以

上者，乃得为祝。”《史律》中尚有“史学童”和“卜

学童”，经考核合格者乃得为史、卜。这里的“学

童”指初学者，而史、卜、祝则是通过考核而获得

的职业身份。再以《二年律令·史律》“畴尸莤御

杜主乐皆五更属大祝”中的“畴”为例，这里的

“畴”当指以“明历”而“世世相传”的“畴人”［5］。

《史记·历书》“集解”引如淳说：“律，年二十三傅

之畴官，各从其父学。”意为畴人大都是子从父

学而父子相承。上述言论在《二年律令·傅律》

中得到验证，其云：“畴官各从其父学，有学师者

学之。”进一步说明畴人的子从父学只是其一，

其他想学习的人亦可受学而教之。上述情况也

说明，“畴人”同样是经过“学”的阶段至“成学”

而获得的职业身份的。由上而论，这种由相关

管理机构认定和赋予专业人员身份的行为，在

秦汉时期政府层面的行政管理中是存在的，而

之所以对这种身份认定行为等问题的了解和认

识还十分贫乏和不足，主要是因为相关文献材

料大都是以结论性叙述的形式将结果直接描述

出来。相反，对于身份免除和认定所涉及的方

式和方法、过程和手续，以及是否还有其他连带

条件等情况，则一般较少或不再介绍。

由上面的讨论或可得出如下认识：通过

“学”并经过考核而获得与职业相关的身份，在

秦汉出土文献所反映的以技术和技能为要求的

专业领域中普遍存在，并且已经显现出有借助

法律而明确和规范化的倾向。这样看来，对于

在技术和技能方面具有更高水准要求的乐人来

说，其乐人身份的获得应该同样如此。对此，岳

麓秦简“虏学炊（吹）”律文有关学吹的要求和规

定就很能说明问题⑦。律文中的“学炊（吹）”，反

映的是一种关于“吹”的学习行为，因此才会有

“学”的过程、期限和考核，从而与下文“免为学

子炊（吹）人”的豁免与身份认定相承接。如此，

“虏学炊（吹）”与“免为学子炊（吹）人”，就表现

出学吹的虏人通过“学”（“学子”）的阶段，而获

得“吹人”身份的完整历程，说明“虏”如若获得

“吹人”身份，需要经过“学”而至“成学”的阶段，

而相应地要得到两次“免”。即第一次免去隶臣

妾身份而获得“学子”身份，第二次则是在“成

学”的基础上获得“吹人”身份。从这个意义上

看，“免”是对学吹虏人的前一身份的免除，而

“学子”“吹人”则是在免除前身份的同时获得的

新身份。显然，这一过程实际上呈现出两种性

质，对于学吹的虏人来说，这是新身份的获得的

过程；而从政府层面来看，则是新身份的认定和

赋予的过程，而且体现出履行某种手续的程序

性特点。就此而论，岳麓秦简“虏学炊（吹）”

律文中“免为学子炊（吹）人”的叙述，包含了

“免”和“命”两个行政行为，而后者更明确地表

现出由官方主导的职业身份的获得和认定的双

重特性。

基于上面的讨论，再回到《都乡七年垦田租

簿》“乐人婴给事柱下以命令田不出租”上来，如

果简文中的“乐人”与“给事柱下”之间的关系，

反映了某种公职服务的性质，而且具有上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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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行为又是构成“田不出租”豁免优待的原因

和条件，那么也就意味着，律文中的“乐人”属于

一个特殊的身份名称而非泛泛所指，意味着这

种公职性服务与这个“乐人”身份存在关联。因

为对于“出田二顷六十一亩半租卅三石八斗六

升”而“田不出租”的豁免优待而言，问题的核

心是政府层面需要制定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身

份，只有这样才能便于施与者和受享者据此执行

相关的豁免优待政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审视

《都乡七年垦田租簿》“命”字的意义，或可发现其

与上文所讨论的法律和民事事务中的“命”并无

差异。

目前学术界对《都乡七年垦田租簿》“命”字

意义的理解并不顺利，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观

点是将“命”“令”视为一个动词，与现代汉语“命

令”相同；另一种观点则是将“命”“令”分开看

待，认为“命”可能与秦汉时期某种记录田租的

册籍有关，即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有

“田命籍”，可能就是记录具有豁免特权而不缴

纳田租者的土地册［6］［7］。这里，以现代汉语“命

令”解释律文中的“命令”，虽然在律文整体文意

的理解上最为通畅自然，但是并不符合目前所

见秦汉出土文献语用实践。相比较而言以“命”

为“田命籍”的认识似乎更优。只是《二年律令·
户律》中“田命籍”与“民宅园户籍”“年细籍”“田

比地籍”“田租籍”并列，其性质是否就是记录不

缴纳田租者的土地册，尚不清楚。更为重要的

是，我们认为簿文中“给事柱下”的，应该就是参

与神祇祠祀活动“婴祭”的乐人，只有这些乐人

才有资格受享“田不出租”的豁免优待。从这样

的角度上看，簿文中的“乐人”与“给事柱下”之

间，存在某种“合同聘任”性质的关系，从而导致

“给事柱下”与“田不出租”互为条件。因此，即

便存在这种性质的土地册，恐怕也与这些乐人

无关。然而上述以“命”为“田命籍”的认识仍然

具有启发性。《都乡七年垦田租簿》“以命令”三

字应该连读，从构词情况上看，如果将“以”视为

介词，那么“命”就发生了名词化转变，则“以命

令”就是根据“命”而“令”的意思。显然，这里的

“命”与上文所讨论的法律和民事事务中的

“命”，在意义的表述上完全一致，也就是说“以

命令”的“命”的意义，既表示“乐人”这一身份的

认定行为（手续或程序），又指代这种行为的结

果（被认定为的“乐人”身份），后者缘于前者的

原因而具有了官方亦即法律的效力。从这个意

义上看，《都乡七年垦田租簿》“乐人婴给事柱下

以命令田不出租”所表述的含义，就是根据乐人

身份的官方认定文件，而令给事柱下的乐人田

不出租豁免优待。

综上所述，走马楼西汉简《都乡七年垦田租

簿》“乐人婴给事柱下以命令田不出租”簿文于

文献学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其中“命”字的出

现，能够成为乐人公职性服务中存在“命”的身

份认定行为的证据。进而联系上引岳麓秦简

“虏学炊（吹）”律文，以及张家山汉简《奏谳书》

“乐人讲气（乞）鞫案”所反映的情况，则可以明

确，至迟在战国晚期秦及秦代的“外乐”“左乐”

“乐府”等音乐机构，就已经被赋予对“乐人”“吹

人”身份的认定权责，并在权力的行使上体现出

了较为成熟的行政运作机制和特点。

四、结论与思考

基于上面的讨论，尝试得出如下认识：长沙

走马楼西汉简《都乡七年垦田租簿》中“命”字的

出现，可以视为秦汉时期乐人公职性服务中存

在“命”的身份认定行为的证据。“命”字的意义，

既表示“乐人”这一身份的认定行为，又指代这

种认定行为的结果。后者缘于前者而具有了官

方亦即法律的效力。其中“以命令”所表述的意

义，就是根据乐人身份的官方认定文件，而令给

事柱下的乐人受享田不出租的豁免优待。这种

认定乐人身份的行政行为，至迟在战国晚期秦

及秦代的“外乐”“左乐”“乐府”等音乐机构中就

已经存在，并且体现出了较为成熟的行政运作

机制和特点。

关于“命”的行政运作机制及特点等问题的

讨论，有利于对秦汉时期“乐人”这一身份做出

更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能够进一步发现秦汉

时期“乐人”身份所包含的更多信息。“命”的行

政行为的启动必有原因为据，而对于从事公职

性服务的人员启动“命”的行政行为，其公职服

务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原因。然而，还应该看到

“乐人”作为职业身份而从事公职服务的特殊性

“命”与乐人的身份认定及行政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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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也就是说，政府层面赋予相关人员“乐人”

的身份，已经反映出这个身份与其所服务的职

位之间的关联，而这种关联的性质应该就是乐

人公职性服务的供需关系问题。因此，通过

“命”赋予乐人身份的行政行为，应该是基于公

职性服务乐人的岗位编制（人员数额）而决定

的。再者，“命”的行政行为最为重要的特点，就

是在明确“当命”的前提下，不但需要给予“命

者”一个新身份，更为重要的，是新身份所附带

的系列条件也会随之被激活。那么对于从事公

职性服务的乐人启动“命”的行政程序，其乐人

身份所附带的系列条件，也会缘于其职务而发

生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看，《都乡七年垦田租

簿》“田不出租”的豁免优待还应该存在另一种

性质，那就是“乐人”这一身份的附带条件，其来

源于“乐人”的职务属性。

此外，在岳麓秦简“虏学炊（吹）”律文“免为

学子炊（吹）人”中，虽然同样存在“命”的行政行

为，然而却在“命者”的社会地位与服务对象等

方面呈现出差异。从这个意义上看，“虏学炊

（吹）”所反映的职业乐人所从事的公职性服务，

属于另一种情况，那就是在“左乐”“乐府”中带

有人身依附性质的公职性服务。显然，上述人

员与《都乡七年垦田租簿》《奏谳书》《二年律令·
史律》中的乐人完全不同，而“践更”“外乐”“给

事柱下”“属大祝”诸种属性，恰恰与上述乐人的

身份无关。这就提示我们注意到，在“大祝”的

统属下以“践更”的形式服务于“外乐”，有可能

是《都乡七年垦田租簿》《奏谳书》《二年律令·史

律》中乐人身份的职务特性。

正是上述问题的讨论，又促使我们发现另

一种情况存在的可能。如果服务于“外乐”可能

是《都乡七年垦田租簿》《奏谳书》《二年律令·史

律》中“乐人”身份的职务特性，那么也就意味

着，不但上述乐人与服务于“左乐”“乐府”中的

“吹人”“讴人”不同，也可能还意味着上述乐人

所服务的音乐机构在相应的职责和职能方面同

样存在差异。这就可能涉及秦代就已经存在的

“外乐”“左乐”“乐府”，以及在《二年律令》中出

现的汉初仍然存在的“外乐”“乐府”等音乐机

构，缘于其功用属性的不同，而在职责和职能方

面存在不同侧重和分工的可能。由此，或能提

示我们对秦及汉初音乐机构设置及演变情况给

出如下推测：秦代“外乐”的职责和职能，可能与

神祇祠祀仪式用乐有关，而“左乐”“乐府”恰与

之不同。故而“左乐”“乐府”在乐人的使用上，

以隶臣妾出身的“吹人”“讴人”为主。及至汉初

的汉高祖刘邦及惠帝时期，对秦音乐机构及乐

人，采取恢复其建制和召回启用的政策，除了保

留“外乐”之外，亦将功用属性相同的“左乐”“乐

府”合并而成“乐府”，即成《二年律令·秩律》“外

乐”“乐府”并存的建制。上述音乐机构设置情

况，皆承袭秦代建制及传统，直至汉武帝“乃立

乐府”，创立汉家自己的音乐机构，其行政运作

机制才始告结束。

注释

①如《汉书·东方朔传》“柱下为工”颜师古注引应劭云：

“老子为周柱下史。”亦即老子以“史”的身份“给事柱

下”。《汉书·张苍传》言：“（苍）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

颜师古注引如淳说：“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则主四方文书

是也。”又自注云：“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也。”

又据《汉书·王莽传》载：“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贲

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卜、史官皆置啬夫，佐安汉

公。”这里由中央政府任命的最高行政长官所建立的辅佐

机构，也是由包括具有宗、祝、卜、史身份的人员所组成。

②上述认识的根据，是《二年律令·史律》所描述的杜主祠

乐人与“大祝”的“属”的关系，反映了杜主祠乐人从事公

职服务的情况。③从“乐人讲气（乞）鞫案”行文上看，第

一次出现的“故乐人”应该是对乞鞫文书上“讲”的自述的

转述，即“四月丙辰，黥城旦讲气（乞）鞫，曰：故乐人，不与

士五（伍）毛谋盗牛，雍以讲为与毛谋，论黥讲为城旦。”而

第二次出现则是“讲”乞鞫六个月以后（“二年十月癸酉朔

戊寅”）廷尉“覆之”时的再次转述。④据此联系《二年律

令·史律》“杜主乐”所指称的“杜主祠乐人”，则能够得到

进一步左证。类似“+乐人”的表述形式，在秦汉时期已成

惯例。考察《汉书·霍光传》所载声讨昌邑王奏书，有言：

“召内泰壹宗庙乐人辇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众乐。”关

于“泰壹宗庙乐人”，颜师古注引“郑氏”云：“祭泰壹神乐

人也。”这里将“泰壹宗庙乐人”与“祭泰壹神乐人”关联起

来考虑，则与“杜主祠乐人”相类，显示出四个方面的内

容：“泰壹宗庙”“祭泰壹神”“泰壹宗庙乐”“泰壹宗庙乐

人”。因此，这种“+乐人”表述形式的特殊性，是“乐人”已

经被冠以“泰壹宗庙”和“祭泰壹神”的名号。所以，这个

“乐人”的身份、资格和技能，都与“泰壹宗庙”和“祭泰壹

神”相关联。正因为如此，奏书将“鼓吹歌舞”和“悉奏众

乐”列为昌邑王罪状，指出其“亡悲哀之心”而“废礼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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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即在于“典丧”期间而歌舞娱乐，又以“泰壹宗庙乐人”

而表演俗乐（“众乐”）的违规事实。而值得注意的是，借

由“泰壹宗庙乐人”所包含的信息可知，泰壹宗庙有祠祀

用乐，“泰壹宗庙乐人”就是表演上述祠祀用乐的职业乐

人。⑤睡虎地秦简《封诊式》“□捕”释文如下：“男子甲缚

诣男子丙，辞曰：甲故士五（伍），居某里，廼四月中盗牛，

去亡以命。丙坐贼人□命。自昼甲见丙阴市庸中，而捕

以来自出。甲毋（无）它坐。”⑥上述内容在《为狱等状四

种》“识劫 案”案例中释文如下：“沛告宗人、里人大夫

快、臣、走马拳、上造嘉、颉曰：沛有子 所四人，不取（娶）

妻矣。欲令 入宗，出里单赋，与里人通□（饮）食。快等

曰：可。 即入宗，里人不幸死者出单赋，如它人妻。”⑦

岳麓秦简“虏学炊（吹）”律文释文如下：“虏学炊（吹）

（栒）邑、坏德、杜阳、阴密、沂阳及在左乐、乐府者，及左

乐、乐府讴隶臣妾，免为学子、炊（吹）人，已免而亡，得及

自出，盈三月以为隶臣妾，不盈三月，笞五十，籍亡日，

盈三月，亦复以为隶臣妾，皆复炊（吹）讴于（？）官。”陈松

长：《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5年版，

第66—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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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与乐人的身份认定及行政运作机制

“Ming”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Musician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 Mechanism：
Discussion Centered on“Ming”in Documents Unearthed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Li Li and Xie Wei

Abstract: The existence of“Ming” in legal and civil affairs in unearthed documents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 is
an administrative act of identifying or giving a new crime or identity to the person of“Ming” . And it is reflected in
the nature of administration must perform some formalities or procedures. This kind of identification behavior named

“Ming” also showed a more typ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professional fields requiring technology and skills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And it is the same for the“musician”who has higher requirements in technology and skills. This kind
of administrative act to identify the identity of musicians already existed in the music institutions such as “Outer
Music”,“Zuo Yue”and“Yue Fu” in Qin of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or Qin Dynasty, and showed a relatively mature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characteristics. Discussion of the above issues is conducive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dentity of“musician”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administrative act of granting the status of

“musician” through“Ming” is decided based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posts for public servants of musician. For the
musician engaged in public service to start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of“Ming”, a series of conditions attached to
the status of “musician” will also occur and exist due to his/her position. Different from the public service with
personal dependence in“Zuo Yue”and“Yue Fu”, under the control of“Da Zhu”, it served for“foreign music” in
the form of“Jian Geng”, which might be the position characteristic of“music”in the early Qin and Han Dynasties.

Key words: unearthed documents of Qin and Han Dynasties; Ming（命）; the identity of musicians; recogni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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